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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植物种质收集与转让行为守则状况的报告 

 
I．引  言 

1. 《国际植物种质收集与转让行为守则》是由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1谈

判签订的，1993 年由粮农组织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以 8/93 号决议通过。作为粮农

组织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全球系统的一部分，《守则》的目的是促进植物

遗传资源在各国的收集及可持续利用，同时防止遗传侵蚀，并保护种质捐助者和

收集者的利益。 

2. 按照《行为守则》第 16.1 条款的规定，委员会应定期审查《守则》的适用

性和有效性。《守则》应视为一个动态文本，可以考虑到技术、经济、社会、伦理

和法律等方面的发展和制约因素而进行必要的更新。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要求秘书

处向第九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守则》状况的报告，“以便根据国际约定的修订情

况就《守则》的未来考虑需要采取的行动2。 

3. 本文件简要阐述《守则》的使用情况、最近的发展及其影响，以及可能需要

委员会进一步提供指导的方面。 

II．行为守则的使用情况 

4. 《行为守则》提供了一套总的原则，各国政府可利用这些原则制定关于种质

收集的国家法规或拟定双边协定。《守则》在以下方面提出了建议：申请和赋予收

集团组许可证的程序；收集者在收集团组以前、期间和以后的责任，包括技术方

面的详细情况；团组赞助者、基因库保管者及遗传材料用户的责任。它要求农民

和地方机构积极参与收集团组，并建议种质用户与东道国及其农民分享因利用植

物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 

5. 粮农组织的种子及植物遗传资源处于 1999 年对各国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的法律和法规进行了调查。21 个国家明确表明它们利用了《行为守则》3，

                                                 
1  当时为“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2  CGRFA 8/99/R 第 34 段。  

3  这些国家为奥地利、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喀麦隆、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

国、德国、加纳、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塞内加尔、瑞典、瑞士、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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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于为收集团组提供指导。《守则》的内容也用于起草法律或示范法4。 

III．最近与行为守则有关的发展情况 
及其可能的影响 

6. 自 1993 年通过《行为守则》以来，出现了一些与守则有关的发展情况。首

先，修订国际约定使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的谈判已经结束，2001 年 11
月粮农组织大会通过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条约》生效以后，

将建立一个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领域进行合作的新的有约束力的框架5。该

《条约》包括了获取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以及分享因其利用所产生利益的一

些条款，有些是具有约束力的，其他是自愿性的，这些条款适用于获取和利益分

享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第 12 条和第 13 条），也适用于国际收

集品库中持有的某些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第 15 条）。在《条约》的其他有

关条款中，还有要求各缔约方就农民权利（第 9 条）采取措施的条款，其中包

括：(a)保护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b)公平参与分享因应用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利益的权利；(c)参与在国家一级就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有关事项决策的权利。 

7. 200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及公平分享

因其利用而产生的利益的波恩准则》，以及其他指导6。《波恩准则》是自愿性的，

旨在用于起草有关获取和利益分享的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以及按相互商定的获

取及利益分享条件的合同和其他安排。它们尤其就用户和提供者的责任、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以及相互商定的条件提供指导。制定《波恩准

则》并非专门用于满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独特需要，但缔约方会议称准

则“实施的方式应连贯一致，并与有关国际协定和机构的工作相互支持。准则并

不影响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获取和利益分享条

款”。 

8. 随着国际上日益了解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的价值，以及需要以更公平的方

式确保其保存及利用，一些国家已经制定，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制定指导获取植物

遗传资源的法律和/或法规7。最后，许多国家和利益相关者目前在《行为守则》的

                                                 
4  例子见“坩埚 II”组的报告：播种方案，第 II 卷：管理遗传资源和生物创新应遵循的国家法律方案。  
5  粮农组织大会第 3/2001 号决议，“通过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及其实施的临时安排”，第 A4
段。  
6  生物多样性公约决定 VI/24 号（海牙，2002 年）。  
7  对获取植物遗传资源已经制定法规的区域集团、国家政府包括：安第斯约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

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洲）；巴西（在联邦一级以及 Acre 和 Amapa
洲）；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大韩民国；马来西亚（沙捞月州）；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在黄石公园和其

他国家公园内）以及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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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面已经取得经验。 

9. 《行为守则》的许多内容，如对收集者、赞助者和保管者的详细指导并未由

其他协定、守则或准则复制或处理，因此守则仍然是一个有益和实用的参照工

具。然而，随着《国际条约》的通过及其他有关发展情况，委员会不妨在适当的

时候考虑必须更新守则某些内容，尤其是：《国际约定》，目前为《条约》的提及

（第 4.3、5 和 15.1 条款）对农民权利的提及（第 4.3 条款）；关于利益分享的条

款（第 14 条）；以及使《守则》完全符合新的《条约》而可能需要引进的任何其

他内容。此外，进一步拟定《守则》将可能使其对《条约》发挥作用，如同《波

恩准则》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发挥的作用那样。 

10. 如上所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规定了一些方便获取多边

系统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第 12.3h 条款称，“各缔约方同意，在不

违背本条其他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国家法律，在无国家法律的情况下则按照管理

机构可能确定的标准，提供原生境条件下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IV．要求委员会提供的指导 

11. 委员会不妨就《守则》是否应进一步拟定，使其与《条约》保持一致，并考

虑到其他有关国际协定，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

提供指导，以便它支持《条约》的有关条款。 

12. 如果委员会决定进一步拟定《守则》，就要对相同的条款是应适用于条约范

围内的所有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还是应酌情为多边系统内的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以及多边系统未包括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制定单独的条款寻求指

导。 

13. 实际上，委员会希望如何进行，包括政府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技术工

作组在该项工作中可能发挥何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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